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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第六条 评价方法 

专业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可采用多种评价方式进行，如问卷调

查、访谈调查、座谈会、调研分析、咨询研讨、交流研讨等，一般应

包括毕业生跟踪反馈和社会评价等内容。 

第七条 评价程序 

评价责任机构和评价责任人依据本实施细则和专业实际，确定合

理的评价方法，开展专业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形成专业培养目标

达成情况评价报告后，提交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专业层面根据

审议后的评价报告提出的建议或改进措施，落实整改。 

第八条 评价周期 

专业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原则上每四年进行一次，形成“专业

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记录文档，包括评价内容、评价依据、评价

主体、评价方式、评价结果等。要求评价记录完整、可追踪，评价记

录和评价报告由学院存档，保存六年。 

第九条 评价结果及运用 

专业对专业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形成评价

报告，评价结果作为专业培养目标修订的重要依据，原则上每四年修

订一次专业培养目标。 

第十条 本实施办法由教育学院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实施办法自发布之日。           

 

教育学院 

2020 年 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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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教育学院师范类专业培养目标制定机制表 

项目 
 

培养目标制定责任机构 
 

培养目标制定负责人 
 

培养目标制定参与机构

及负责人 

参与机构一： 责任人： 

参与机构二： 责任人： 

参与机构三： 责任人： 

参与机构四： 责任人： 

制定依据 
国家相关政策 

 

学校定位 
 

专业定位 
 

基础教育改革需求 
 

 

用人单位需求概况 

(该项目内容填写以用人单位

的相关调查  结果为依据，要求

兼顾代表性、差异性和  覆盖度) 

 

 

师范生个人预期 

在校生个人预期调查概况 

毕业生个人预期调查概况 

毕业五年校友个人预期调查概况 

制定工具及应用 调查问卷名称及分 

析结果 

1. 

2. 

研讨会名称及概况 
1. 

2. 

师范类院校同类专 

业毕业发展状况大 

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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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教育学院师范类专业培养目标达成性评价机制表 

项目 内容 

培养目标达成性评价 

责任机构 

 

培养目标达成性评价负责人 
 

培养目标达成性评价参与机 

构及负责人 (要求第三方

以上机构参与) 

参与机构一： 责任人： 

参与机构二： 责任人： 

参与机构三： 责任人： 

参与机构四： 责任人： 

达成性评

价的途

径和依 

据 

学校评价 

(学校将师范生职业发展

状况对  照培养目标预期) 

 

用人单位 

师德师风： 

教学教育； 

发展前景： 

本人评价 
 

专业评估机构第三方评价 
 

达成性

评价工

具及应

用 

调查问卷名称 

及分析结果 

1 

2 

研讨会名称 

及概况 

1 

2 

同类院校同类专业师范  

生职业发展状况大数据  

分析 

 

该分析由校招就处提供 

同类院校同类专业师范生职业发展状况

排名 

该排名由校招就处第三方的专

业评估机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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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教育学院师范类专业培养目标反馈改进机制表 

培养目标反馈改进责任机构 
 

培养目标反馈改进责任人 
 

培养目标反馈改进提案及执行情况 

提案一 

(可 加  

栏) 

提案提出机构 
 

提案提出时间及 途径 
 

提案主要内容 
 

提案合理性评价 

教学委员会评价 
 

用人单位评价 
 

毕业师范生评价 
 

第三方机构评价 
 

提案可行性评价 

教学委员会评价 
 

用人单位评价 
 

毕业师范生评价 
 

第三方机构评价 
 

与毕业要求及课 程与教学

的关联 

 

专业负责人意见 
 

实施办法 
 

所需条件支撑 
 

实施进度 
 

 

 

 


